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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相关刊物
1.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1/china-tax-alert-05.html)

2.《2018中国税务前瞻》系列之绿色发展——财税政策助力（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17/12/tax-policy-
green-develop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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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情况下，分析采取减排措施
费用以及缴纳税款费用，以供领导
层决策

公司可能遇到
的挑战：

毕马威与您携手共
同完成环保目标：近年监管重点及未来动态趋势：

关键词：

运营可持续性

运营成本

品牌形象

国家重点监督行
业包括水泥、化
工、采矿、炼油、
电镀和制革业

增产或者运营变更，
之前获批的环境影响
评估失效

雨水排水渠道是否
能检测到工业废水

重视运营所在地的群众因
环境污染对公司的投诉

据悉，中央和省政府将派出自己
的环保督察队伍，地方层面不再
派出人员，避免受到当地财务税
收压力的影响

2018年环保督察重点
为监督各相关单位整改
措施是否到位

土壤污染防治法可
能于2018年下半年
正式出台，相关污
染企业应提前做好
准备

不了解新出台或者修订的环
保法规

不了解环保督察重点（如环
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及总
量、危险废弃物处置等）

缺少时间和人力投入

支持与环保和税务监管机构事前事后沟通，实现公司利益
最大化

有些公司甚至违规停产，主要因为：

毕马威建议公司考
虑以下应对措施：

了解新出台的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讨
论与公司的相关性

组织跨部门讨论，识别对公司运营模
式和管理的影响

制定和优化应对方案，包括内外部沟
通方案，内部监测填报流程，自查方
案，以及合规存档方案

讨论如何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
例如环保税的减免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三十一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1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正，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5. 李克强总理2017年3月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整合税务、财务和环境专家队伍，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协助环境督察前自查，包括：
• 现状诊断，识别合规风险
• 制定自查清单打分卡
• 实施自查程序
• 编写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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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体系优化，包括环境指标收

集、计算、相关资料存档要求等
• 人员管理水平提升，包括持续培

训，分享领先管理经验

合法合规
方案

持续发展
方案

经济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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